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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肺炎疫情下
船员法律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与对策

陈鹏

（大连海事大学，辽宁 大连 116026）

我国现有注册船员超过 157.5 万人，是航运业的主力军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我国航运业发展受到冲击，船员法律

权益保障也受到影响。特别是近年来，航海类院校学生愿意

上船的比率逐年降低，关注船员法律权益保障，是维护船员

队伍稳定、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。笔者从国内

相关法律、国际公约角度，结合船员在疫情中遭遇的权益损害，

归纳了工伤认定、合同履行、工作报酬、法规完善等四个方

面的问题，并提出对策。

1 关于船员任职期间感染新冠肺炎的工伤认定问题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伤认定相关依据。按人社部《关于

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

障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，对在新冠肺炎预防和医治中感染的“相

关工作人员”不好界定。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，在抢险

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，视同工伤。

实践中可以认定为船员工伤的情形。船员感染新冠肺炎

是否属于工伤不能一概而论，但以下两种情形符合：一是类

似“钻石公主”号在海上锚泊封船隔离期间，船员需要为被

隔离进行医学检测或医学观察的旅客提供相应的服务，维护

船上隔离措施，此情形的船员直接在疫情防控一线履行职责，

应属于所述“相关工作人员”范畴；二是为保障救灾物资供应，

船员按政府指令和船公司安排承担救灾物资运输中感染新冠

肺炎，属《工伤保险条例》所述情形，可视同工伤。

船员在船期间感染但不能认定为工伤的费用负担问题。

其他在船工作期间感染新冠肺炎的船员，一般不能认定或视

为工伤。无论是否属于工伤，按照《船员条例》和《2006 年

海事劳工公约》规定，船员在船工作期间患病、伤残、死亡，

均由船东承担除保险理赔以外的医疗费用。

2 关于船员因疫情不能按约履行合同问题
我国船员就业协议复杂，有劳动合同、劳务合同、外派

合同、上船协议等，不论合同何种属性，难免发生不能按照

公司指令及时赶到指定港口上船、不能按期离船休假以及假

期延长、待派滞期、超期服务的薪酬等问题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曾表示，对于受疫情影响

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，属于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

能克服的不可抗力。中国贸促会公告称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

响导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，可向

其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
于适用 <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> 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，

提出了适用订立合同当初无法预见的“情势变更”法律制度。

从上述“不可抗力”、“情势变更”两种法律制度看，前者

是风险和损失由当事人各自承担。这对船员不利，最终也不

利于船公司及其关联的劳务公司、外派公司。后者则根据实际影

响和损害程度，注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，能够在总体公平的

基础上更好地保护船员一方的利益。但无论是适用“不可抗力”

或“情势变更”法律制度，都要适当顾及船员的弱势。

3 关于受疫情影响船员的工资报酬问题
国家公布延长假期下的船员薪酬问题，按照《船员条例》

第三十条规定发放船员年休假期间的工资；按照《船员条例》

第二十九条规定及时发放船员待派期间的工资。

因疫情防控船员不能离船而超期服务问题，建议通过给

船员延长年休假期和提高绩效奖励的方式弥补船员；也可根

据超期服务时间，根据《船员条例》规定，将每 2 个月 5 天

的年休假日折算成加班工资发给船员。

4 关于进一步完善船员权益保障法律法规问题
修改现行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港口法》。从总体国家安全

的角度，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，将这次疫情防控中我国及众多沿

海国家在海上交通和港口采取的管控措施，提出系统修改并完善

相关法律制度方案，既控输出型疫情，也防输入型疫情，既防单

船疫情的扩散，也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蔓延。

全面修订《船员条例》，同时着手研究制订《船员法》。

在我国现有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和防疫法律制度的基础上，

结合《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》有关规定，研究提出符合航运

和船员队伍发展客观规律、特点的立法建议，全面修订《船

员条例》，同时着手研究制订《船员法》，建立起海洋强国、

交通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船员管理和权益保障法律体系。

建立健全船上医疗防疫工作体系。按照国家医疗防疫的

规定，结合 WHO、ILO、IMO 等国际组织的专业规范、标准

和指南，建立健全船上医疗、健康、防疫体系，完善船用《医

疗手册》《无线电医疗指南》和船上的防疫应急部署、应急

预案及培训、演练的制度要求。加强对船员特别是大型客船、

邮轮上服务的船员在医疗、健康、防疫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和

技能训练、应急演练，在保障船员自身健康的同时，提高船

员防控疫情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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